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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国宪法委员会对

《环境宪章》的进阶应用

———兼论宪法环境权的可诉性

李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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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环境宪章》作为发达国家中第一份规定环境权的宪法性文件，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本文

以法国宪法委员会１５年来对《环境宪章》的典型应用为分析对象，发现在合宪性程序确立之前，宪法

委员会经由“《海外法国人登记法》案”，确认《环境宪章》的宪法团成员地位；通过“《转基因生物法》

案”，全面认可了《环境宪章》规定的权利与义务；通过“碳税案”，强调个人在《环境宪章》应用中的地

位。这三个裁决体现了《环境宪章》规定的宪法环境权的“客观价值秩序”性质。在合宪性先决机制确

立后，通过“《住房和建筑法》案”，宪法委员会证实了《环境宪章》所载的权利和义务确实可以由个人行

使，突出了宪法环境权的“主观权利”性质。宪法委员会用裁决正面回应了学界对《环境宪章》所载权

利可诉性的质疑，通过环境权“客观价值秩序”到“主观权利”的展示，稳步推进宪法环境权在司法实践

中的运用。虽然宪法委员会通过模糊《环境宪章》价值和目标条款的区别，传递出希望赋予个人《环境

宪章》所载所有环境权的信号，但将《环境宪章》作为以人类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向以生物为中心的深层

生态学的转折标志，仍为时尚早。

关键词　《环境宪章》　主观权利　客观价值秩序　可诉性　环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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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２００４年法国《环境宪章》（以下简称《宪章》）的颁布，以其等同于１７８９年《人权宣言》、１９４６年

《宪法》序言的地位，使法国一举扛起了环境权宪法保护的大旗，开始成为环境保护宪法化的最典

型代表。〔１〕“宪法化就是基本权利化”，〔２〕在国家最高立法层面将环境权和人权联系起来，上升

到生态人道主义的高度，在往往将环境与绿色、未来联系在一起的当今世界，〔３〕无疑能让人为之

振奋。这也很快吸引了环境权学者的关注，似乎不言《宪章》就无法在环境权入宪这个主题下圆满

论述。得益于此，我们对《宪章》的形成过程、大体内容和后续立法有了一定了解。〔４〕但是对《宪

章》在法国的实施现状，也就是《宪章》规定的环境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实现，我们仍旧无所知。

“有权利，必有救济”———有救济，才能让纸面权利活起来。作为环境法的核心问题，环境

权 〔５〕的可诉性是证成环境权的必要要件，而宪法环境权的司法判例研究更是成为环境权存在与

否的核心交锋领域。就宪法环境权的可诉性问题，质疑者多以美国、日本为例证，认为环境权由于

其主体、内涵的不明确，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得到公平适用；〔６〕支持者则以世界上其他国家（有认为

是３０多个国家，也有认为是５０多个国家）的环境权入宪为依据，以著名的南非“格鲁特布姆

案”〔７〕，和１９９３年菲律宾“ＭｉｎｏｒｓＯｐｏｓａ狏．Ｆａｃｔｏｒａｎ案”
〔８〕为例，从实证的视角出发，认为环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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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权入宪的主力军是亚非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欧洲国家中环境权入宪的主力军主

要是中东欧国家，而美洲国家中，富裕、发达的美国和加拿大均未在联邦宪法中承认环境权。法国作为发达国家中

的传统法律强国，不仅让环境权入宪，还率先专门制定《宪章》来推到宪法环境权的发展，在环境立法史中具有里程

碑的意义。参见吴卫星：《环境权入宪的比较研究》，载《法商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１７３—１８１页；张震：《宪法上

环境权的证成与价值———以各国宪法文本中的环境权条款为分析视角》，载《法学论坛》２００８年第６期，第４９—

５４页；周训芳：《环境权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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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犱犲犱狉狅犻狋犮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狀犲犾，Ｄａｌｌｏｚ，２０１２，ｐ．６３．

参见王建学：《法国的环境保护宪法化及其启示———以环境公益与环境人权的关系为主线》，载《暨南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６２—７１页。

见前注〔３〕，王建学文，第６２—７１页；王树义、周迪：《论法国环境立法模式的新发展———以法国〈综合环

境政策与协商法〉的制定为例》，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１３６—１４５页。

环境权作为环境法领域研究的核心，是立法和执法、环境管理和诉讼的基础，也是环境法学和环境法制

建设中的基本理论，参见蔡守秋主编：《环境资源法学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８０页；吴卫星：《我国

环境权理论研究三十年之回顾、反思与前瞻》，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１８０—１８８页。正如其梳理结果一

样，我国学界对环境权的内涵和外延仍未达成共识，甚至对环境权本身也还有“肯定说”与“否定说”的分歧。笔者

颇为赞同吴卫星博士对我国环境权理论研究的省思，即“外文文献印证数量较少，无法反应环境权理论与实践的动

态发展”“‘美日中心主义’的研究倾向”“实证研究的贫乏”，据此，对美日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环境权的案例实证研

究是发展我国环境权的方向。

参见徐祥民、宋宁而：《日本环境权说的困境及其原因》，载《法学论坛》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８６—１０１页；王

曦、谢海波：《论环境权法定化在美国的遇冷及其原因》，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第２２—３３页。

参见黄金荣：《司法保障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可能性与限度———南非宪法法院格鲁特布姆案评析》，载《环

球法律评论》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６１—６９页。

参见陈海嵩：《环境权实证效力之考察：以宪法环境权为中心》，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１０—１７页；吴卫星：《环境权可司法性的法理与实证》，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２００７年第６期，第２３—３１页。



具有可诉性。〔９〕但由于这些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相较美、日这样的法律发达国家，似乎没能为

宪法环境的可司法性增添多大的砝码。入宪后的环境权，仍旧是个模糊的概念，需要一个有法律

话语权的国家为环境权可司法性做支撑。“如果《环境宪章》在法国获得了成功，那么，毋庸置疑，

会加速环境权的宪法化、具体化、公民权化和世界化。”〔１０〕

但国内目前对《宪章》的研究存在吊诡的现象：同是《宪章》，似乎可以作为不同观点的佐证，如吴卫

星积极地认为“环境权入宪的一个新进展是法国《环境宪章》的制定”；〔１１〕而陈海嵩对此则持保留态度，

认为“法国《环境宪章》不仅仅是确认环境权，而是想更进一步，使环境权具有传统宪法体系中基本权利作

为‘主观权利’所具有的法律效力。这一努力无疑具有良好的意愿，但能否得到实现，还必须基于法国整

体的法律体系和司法体系来加以考察。”〔１２〕究其原因，是缺乏对《宪章》颁布后司法实践的了解。

这不仅仅是国内的问题，在法国，学界也未形成对《宪章》地位和作用的统一评价。一方面，有如

希拉克总统的宣言，对《宪章》怀有美好的希冀，将《宪章》视为法国权利体系中的第三根柱子，即

１７８９年《人权宣言》、１９４６年《宪法》序言和《宪章》三个文件依次宣告了自由权、政治权、社会权与环境

权三代人权。但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这只是一时的促销与热情。最具表现力的是２００３年６月

２６日《世界报》头版的漫画“部长会议通过宪法法案：梦想还是骗局”，默默无闻的小工具和潘多拉的

盒子同时被用来形容《宪章》。〔１３〕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应谨慎看待，无论是硬法还是软法，想要

探究《宪章》究竟是口号还是对环境权本身及其可诉性的确认，法国国内的司法实践是最好的研究

范本。毕竟，宪法委员会为了加强和保护基本权利和自由，总是从相关判例着手。〔１４〕

本文以法国宪法委员会近１５年来有关《宪章》的典型裁决为分析对象。在确立合宪性先决机

制之前，从首次适用《宪章》的“《海外法国人登记法》案”，到初次基于《宪章》修改法案的“《转基因

生物法》案”，再到宪法委员会主动适用《宪章》的“碳税案”，宪法委员会通过裁决认可了《宪章》所

载的环境权作为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面相；合宪性先决机制确立后，“《住房和建筑法》案”

允许公民在诉讼中行使《宪章》规定的环境权，体现了《宪章》所载的环境权作为基本权利的“主观

权利”面相。法国宪法委员会用一个个判例回应学界对《宪章》所载环境权可诉性的质疑，稳步推

进宪法环境权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二、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环境权：

基于《环境宪章》审查法案

　　得益于１９７１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结社自由案”，
〔１５〕宪法委员会明确认可了《宪法》〔１６〕序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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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注〔９〕，吴卫星文，第２３—３１页；见前注〔１〕，张震文，第４９—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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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宪法》序言的“隐含使用”成为宪法审查的一种惯用方式。在后来的裁决中，宪法性文件可以隐

含于《宪法》序言中作为审查的依据，如《人权宣言》，自然也包括《宪章》。换言之，宪法委员会有两种

使用《宪章》的方法，一种是对《宪章》明示的适用，一种是隐含的适用。〔１７〕本文研究的是明示的适用。

由于２００８年之前，宪法委员会仅能就议会表决通过后、颁布生效前的法律进行直接、事前、抽

象、集中的合宪性审查。〔１８〕因此，在此期间，无论是“《海外法国人登记法》案”“《转基因生物法》

案”，抑或是“碳税案”，《宪章》的应用主要体现为对法律的审查。这恰恰是环境权作为基本权利的

“客观价值秩序”性质的表现，即要求国家为基本权利的实现提供实质性的前提条件。〔１９〕具体到

宪法委员会，则是通过《宪章》审查法律，要求立法机关为代表的国家公权力为宪法环境权设计保

障制度。这也说明，在个人不能以《宪章》为依据向宪法委员会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宪法委员会还

是认可了《宪章》所载的宪法环境权在“客观价值秩序”方面具有可诉性。

（一）《环境宪章》作为宪法团成员地位的确认：“《海外法国人登记法》案”

《宪章》颁布后，并没有被束之高阁。虽然一般认为，法国宪法委员会直到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８日的

“《海外法国人登记法》案”，才首次应用《宪章》。〔２０〕但在此前，就已经有申请人以总统令违反《宪

章》为由，向宪法委员会提起审查的案例。《宪章》在宪法委员会的裁决中的第一次亮相至少可以

向前推至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４日。〔２１〕申请人认为２００５年３月９日的总统令违反《宪章》第５条，该总

统令同意将缔结《欧洲宪法条约》的法案提交给全民公投，〔２２〕但宪法委员会认为该案和《宪章》没

有关系：

考虑到……无论如何，为欧洲制定宪法的条约并不违反２００４年《环境宪章》。〔２３〕

据此，宪法委员会驳回了两位申请人（ＭｏｎｓｉｅｕｒＳｔｐｈａｎｅＨａｕｃｈｅｍａｉｌｌｅ＆ ＭｏｎｓｉｅｕｒＡｌａｉｎ

Ｍｅｙｅｔ）的申请。虽然该案以驳回审查申请告终，但该案对认识《宪章》的地位仍旧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明确宣布“提及的法案没有违反《环境宪章》”，宪法委员会传递出《宪章》是宪法团（ｌｅｂｌｏｃｄ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ａｌｉｔ）
〔２４〕的一部分的信号。不过，由于该裁决并未基于《宪章》进行审查，《宪章》的地

位还需要其他裁决具体落实。

宪法委员会在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８日的“《海外法国人登记法》案”中才首次应用了《宪章》。不同于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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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宪法委员会２００５年４月作出的一项裁决是第一次尝试暗示使用《宪章》，Ｄｃｉｓｉｏｎｎ°２００５ ５１３ＤＣｄｕ

１４ａｖｒｉｌ２００５（Ｌｏｉ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ａｕｘａｒｏｐｏｒｔｓ），本裁决的结果是未违宪。相似的案例２００５年还有Ｄｃｉｓｉｏｎｎ°２００５ ５１６ＤＣ

ｄｕ７ｊｕｉｌｌｅｔ２００５（Ｌｏｉｄ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ｆｉｘａｎｔｌｅ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ｌａ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ｎｅｒｇｔｉｑｕｅ），该裁决的结果也是未违宪；Ｄｃｉｓｉｏｎ

ｎ°２００５ ５３０ＤＣｄｕ２９ｄｃｅｍｂｒｅ２００５（Ｌｏｉｄ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ｐｏｕｒ２００６）该裁决的结果是部分违宪。本文所引法国宪法委员

会的裁决均来自于该宪法委员会官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ｏｎｓｅｉ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ｆｒ／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参见林淡秋：《守护宪法的新模式：法国的合宪性先决机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

１５２—１６３页。

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载《法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２１—３６页。

ＮｉｃｏｌａｓＨｕｔｅｎ＆ＭａｒｉｅＡｎｎｅＣｏｈｅｎｄｅｔ，爯Ｌａｃｈａｒｔｅｃｉｎｑａｎｓａｐｒèｓ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ｄｕｎｒｖｅｉｌｅｎｆａｎｆａｒｅ爲，

３５Ｒｅｖｕｅｊｕｒｉｄｉｑｕｅｄｅ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ｎｅｍｅｎｔ３７ ６０．

Ｄｃｉｓｉｏｎｄｕ２４ｍａｒｓ２００５ｓｕｒｄｅｓｒｅｑｕêｔｅｓｐｒｓｅｎｔｅｓｐａｒＭｏｎｓｉｅｕｒＳｔｐｈａｎｅＨａｕｃｈｅｍａｉｌｌｅｅｔｐａｒ

ＭｏｎｓｉｅｕｒＡｌａｉｎＭｅｙｅｔ．

犐犫犻犱．

犐犫犻犱．

宪法团是指立法权和行政权都应该遵守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一整套的原则和规则的总称，在一般意义上，

及于所有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以及个人。参见李晓兵：《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与宪法委员会》，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８８页。



２００５年３月的驳回申请，在该裁决中，宪法委员会根据《宪章》第６条对《建立海外法国人登记册的

法案》（Ｌｏｉ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ａｃｒ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ｅｇｉｓｔ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ｒａｎａｉｓ），涉及此法案的裁决简称为“《海

外法国人登记法》案”）进行了审查，虽然《宪章》仅出现在裁决理由（Ｃｏｎｓｉｄｒａｎｔｑｕｅ）里。
〔２５〕

在该案中，申请人认为《建立海外法国人登记册的法案》第３条、第９条和第二章违宪。在表述

该法第二章违反宪法团哪些条款时，申请人明确指出违反的是《宪章》《宪法》第３４条、１９４６年《宪

法》序言第８款和第１１款。宪法委员会对此逐一进行了审查，在该裁决的第３６～３８段中，以“申请

人们并不了解《环境宪章》第６条”开始其说理：

申请人认为该法（指的是《建立海外法国人登记册的法案》）“有意识地较少提及海上

社会治理，他们的立法，只是在海上安全方面取得成效。”据此申请人认为该法违反了《环

境宪章》第６条。

《环境宪章》第６条规定：“公共政策应当促进可持续发展，并要协调环境的保护和开

发以及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冲突。”立法机关（ｌｅｌｇｉｓｌａｔｅｕｒ）应根据这些条款所规定的调

解原则（ｌ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ｄ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确定其实施方式。

根据本法第４条“在法国国际登记册上登记的船舶，必须遵守所有涉及海上安全和

安保规则、海员培训、健康和安全作业以及环境保护的法国法律、共同体条例和缔结的国

际条约。”因此，立法机关已采取措施确保海上安全和促进环境保护；据此，本法没有无视

《环境宪章》第６条的要求。〔２６〕

也就是说，申请人认为海上安全只是海上生活的基础，还应该关注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问题，而

《建立海外法国人登记册的法案》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违反了《宪章》第６条。对此，宪法委员会

以《建立海外法国人登记册的法案》的立法机关已经履行了保障义务作为回应。其论证思路是，

《宪章》第６条规定的协调环境保护和开发，经济和发展的义务机关是立法机关，而在《建立海外法

国人登记册的法案》第４条中，立法机关已经作了具体规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立法机关尽到了

义务，并没有违反《宪章》的要求。申请人以此为依据认为《建立海外法国人登记册的法案》违反

《宪章》是不了解《宪章》第６款的表现。

虽然，裁决的结果是该法案并未违宪，《宪章》并未露出它的牙齿，似乎达不到大家心目中对

“第一次”司法运用的预期。但是，本案为《宪章》所载环境权的可司法性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审查

《建立海外法国人登记册的法案》第二章是否违反《宪章》时，宪法委员会看似是在回应申请人的申

诉，却并未在裁决正文的第一部分，即“法律依据”（Ｖｕ）中单列出《宪章》，其实宪法委员会是很隐晦

地将《宪章》包含进了“法律依据”（Ｖｕ）和“最终决定”（Ｄｃｉｄｅ）的“宪法”（ｌａ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２７〕中。这

是第一次，《宪章》作为宪法团的一员在宪法委员会的裁决中出现。〔２８〕简言之，在以后的裁决中，

只要在法律依据中有“宪法”（ｌａ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即可援引《宪章》。

·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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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宪法委员会的裁决，除了首尾的申请人和宪法委员会组成成员，主体由３部分构成：分别是“法律依据”

（Ｖｕ）、“裁决理由”（Ｃｏｎｓｉｄｒａｎｔｑｕｅ）和“最终决定”（Ｄｃｉｄｅ）。

Ｄｃｉｓｉｏｎｎ°２００５ ５１４ＤＣｄｕ２８ａｖｒｉｌ２００５（Ｌｏｉ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ａｃｒ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ｅｇｉｓｔ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ｒａｎａｉｓ）．

此处应理解为宪法团。

相似的案例还有，２００５年７月，就法国的能源政策讨论的法案。申请人试图使该法案被宣布不符合《宪

法》，其所引用的《宪法》条文就是《宪章》第６条所载的平等原则来说服宪法委员。不过，在该案中，宪法委员也认

为，这项法案没有违反《宪章》第６条。Ｄｃｉｓｉｏｎｎ°２００５ ５１６ＤＣｄｕ７ｊｕｉｌｌｅｔ２００５（Ｌｏｉｄ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ｆｉｘａｎｔｌｅ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ｌａ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ｎｅｒｇｔｉｑｕｅ）．



（二）《环境宪章》所载全部权利与义务的确认：“《转基因生物法》案”

２００５年的“《海外法国人登记法》案”体现了宪法委员会试图确认《宪章》宪法团成员地位的良苦

用心，但也正因上述隐晦的应用，给学者留下了讨论的空间。实际上，从学理角度而言，对于《宪章》的

内容，除了第５条规定的风险预防原则（ｌ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ｄｅｐｒｃａｕｔｉｏｎ）外，议员们和学者们对其他条款是否

具有可司法性仍旧存疑。〔２９〕不过，宪法委员会再次用裁决回复了这个疑惑。根据已经收编于《宪法

委员会的重要裁决》（Ｌｅｓｇｒａｎｄｅｓｄｃｉｓｉｏｎｄｕｃｏｎｓｅｉ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的“《转基因生物法》案”，
〔３０〕

宪法委员会言简意赅地表明他们愿意适用《宪章》，并承认《宪章》规定的所有权利与义务。

在“《转基因生物法》案”中，宪法委员会基于《宪章》第５条和第７条审查了《转基因生物法案》

的第２条、第６条、第１０条和第１１条。

（１）基于《宪章》第５条的彻底审查

申请人认为《转基因生物法案》（ｌｏｉ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ａｕｘ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ｅｓｇｎｔｉｑｕ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ｉｆｉｓ），涉及此

法案的裁决简称为“《转基因生物法》案”）的第２条和第６条违反《宪章》第５条的风险预防原则。

原因一是这两个条文只关注如何防止转基因生物在相邻的农田间传染以及传染发生后的损害赔

偿，但“缺少特定的技术条件（ｌｅ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规定，以确保更具体地保护环境”；原因二

是这两个条文没有规定高级生物技术委员会（Ｈａｕｔｃｏｎｓｅｉｌｄｅｓ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实施风险预防原则

的程序。宪法委员会依据经《转基因生物法案》第２条、第６条修改的《环境法》第Ｌ．５３３ ２、

Ｌ．５３３ ３和Ｌ．５３３ ５条规定的事先审批程序，分三步予以审查。

宪法委员会首先指出它有责任确保立法机关履行自身职责：

宪法委员会必须确保立法机关不忽视风险预防原则，且立法机关已采取措施确保其

他公共当局也尊重风险预防原则。〔３１〕

其次，宪法委员会审查了《转基因生物法案》中是否存在确保风险预防原则被尊重的程序。宪

法委员会指出，虽然《转基因生物法案》未规定，但《环境法》第Ｌ．５３３ ２、Ｌ．５３３ ３和Ｌ．５３３ ５条

规定了在转基因生物的种植或公开处理中：

任何有意将转基因生物引入环境的活动，如若没有采取特别的措施防止转基因生物与

人和环境的接触，须事先获得批准；该授权由管理机构负责，无论该转基因产品是否打算投

入市场，均需获得这种批准；这种授权是在高级生物技术委员会给出意见之后给予的。〔３２〕

宪法委员会还强调，使用转基因生物时：

任何可能对环境造成危害或不利的转基因生物的使用，应以限制的方式进行。〔３３〕

复次，宪法委员会审查了这些保障程序的有效限度，表明法律不会强人所难：

经授权的转基因作物受技术条件限制，导致无法排除此类生物在生产中的意外存

在，这并不构成违反预防原则。〔３４〕

·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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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ＮｉｃｏｌａｓＨｕｔｅｎ＆ＭａｒｉｅＡｎｎｅＣｏｈｅｎｄｅｔ，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０〕，ａｔ３７ ６０．

爯Ｕｎｃａ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ｐｏｕｒ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ｎｅｍｅｎｔ爲，犔犲狊犈犮犺狅狊，２７ｊｕｉｎ２００８，ｐ．１０．

Ｄｃｉｓｉｏｎｎ°２００８ ５６４ＤＣｄｕ１９ｊｕｉｎ２００８（ｌｏｉ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ａｕｘ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ｅｓｇｎｔｉｑｕ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ｉｆｉｓ）．

犐犫犻犱．

犐犫犻犱．

犐犫犻犱．



宪法委员会分三步进行了审查，首先确认立法机关有义务防止风险预防原则被破坏；其次审

查了防止风险预防原则被破坏的具体措施，即批准机制；复次还审查了这些措施是否“适当”。由

于法律仅授权政府在高级生物技术委员会的指导下，传播无害的转基因生物，即便出现当前技术

无法控制的意外，也不可归责为违反预防原则。这种既包括保障程序的设置又涉及保障程序有效

范围的审查是相当彻底的。

（２）基于《宪章》第７条的有限审查

申请人认为《转基因生物法案》第１０条未规定国家登记册（ｌ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中应载明转基

因生物培育地块的性质和地点，这违反了《宪章》第７条的知情权条款。针对这种质疑，宪法委员

会没有像为风险预防原则所做的那样，主动阐述自身有义务确保立法机关未忽视知情权原则，只

是回顾了第７条的宪法价值：

每个人在法定的条件和限制下（ｌｅ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ｅｔｌｅｓｌｉｍｉｔｅｓｄｆｉｎｉｅｓｐａｒｌａｌｏｉ），有权

利获得由公权力控制的环境信息，有权利参与制定会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公共决定。〔３５〕

也就是说，个人享有的获得信息的权利，受到“法定的条件和限制”，而法（ｌａｌｏｉ）是由立法机关

制定的。随即宪法委员会对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权限进行了划分，认为：

只有立法机关才能制定由公共当局行使的环境权的“条件和限制”，而行政机关

（ｐｏｕｖｏｉｒｒｇｌｅｍｅｎｔａｉｒｅ）仅能执行这些条件和限制。
〔３６〕

很明显，宪法委员会只注意到立法机关有权设置公民享有知情权的条件和限制，但没有深入

审查这种条件和限制的效果。对于宪法委员会而言，这一有限审查思路不仅限制了行政机关，还

限制了宪法委员会自身审查的强度。其实，这种有区别的审查思路在逻辑上是无法自洽的，《宪

法》第３４条也规定了“法律确定了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但这一规定并未妨碍宪法委员会对风险

预防原则进行彻底审查。因此，宪法委员会没有理由以《宪章》第７条赋予立法机关权限为由，对

知情权原则进行有限的审查。〔３７〕

基于上述论证，宪法委员会引用《环境法》第Ｌ．５３１ ３和Ｌ．５３１ ４条的内容，认为在《环境法》

中高级生物技术委员会对每种转基因生物发放许可的意见是公开的，国家登记册上已经公布了转

基因生物耕地的性质和位置。因此，虽然《转基因生物法案》中设立的登记册没有包含转基因生物

研究和试验的相关信息，但立法机关并没有违反知情权原则。

（３）基于《宪章》第７条确立立法机关权限

《转基因生物法案》第１１条的第９节到第１３节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保密的信息清单由最

高行政法院（ＣｏｎｓｅｉｌｄＥｔａｔ）来确定”，申请人认为这违反了《宪法》第３４条和《宪章》第７条。

首先，宪法委员会重复了《宪章》第７条“每个人在法定的条件和限制下，有权利获得由公权力控

制的环境信息，有权利参与制定会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公共决定”和《宪法》第３４条，“法律规定了……

公民行使公共自由的基本保障……重罪和轻罪的确定以及适用的处罚……确定了环境保护的基本原

则”的规定。接着，宪法委员会延续了上述基于《宪章》第７条对《转基因生物法》第１０条进行审查时

的思路，通过否定行政机关的权限来明晰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职权划分。宪法委员会认为这两个

宪法性文件均确立了立法机关的环境权权限，但是《转基因生物法案》却让最高行政法院来行使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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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２００５年“《海外法国人登记法》案”中，宪法委员会对第６条的遵守情况也只进行了有限审查。



信息清单的权力，这误解了最高行政法院的权能范围。因此，《转基因生物法案》第１１条第９款和第

１３款，以及其修改的《环境法》Ｌ．５３２ ４ １第三款和Ｌ．５３５ ３的第二款第２行的规定违宪。

（４）“《转基因生物法》案”的意义

“《转基因生物法》案”在宪法委员会对《宪章》的进阶使用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一方面，本

案首次以《宪章》为“法律依据”（Ｖｕ）审查法律。“‘宪法’（ｌａ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尤其是《环境宪章》”在

法律依据部分着重强调，在“裁决理由”部分（Ｃｏｎｓｉｄｒａｎｔｑｕｅ）也１０次提到了《宪章》，且“最终决

定”（Ｄｃｉｄｅ）也是《转基因生物法案》违宪，所以本案被认为是第一例基于《宪章》审查法案的裁

决。〔３８〕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宪法委员会借此肯定了《宪章》所载权利和义务都具有宪法价值，如裁

决第１８段所述，且在第４９段中重复了这种提法：

《环境宪章》第５条“发生环境危害造成严重的不可逆转的影响时，尽管无法科学地确定

其状态，公权力机关也应该在其职责范围内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确保采取临时和适当的措施

来避免危害的发生，并启动环境危害评估程序。”这些规定，如《环境宪章》规定的所有权利和

义务，具有宪法价值（ｖａｌｅｕｒ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ｌｅ）；在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各自的权限内，得到适

用；因此，根据《宪法》第６１条的规定，宪法委员会必须确保立法机关不忽视风险预防原则，

且立法机关已采取措施确保其他公共当局也尊重风险预防原则。〔３９〕

在学理高度认同度的第５条的基础上，〔４０〕明确《宪章》规定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均具有宪法价

值，是对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的《宪章》条款性质的一次正面回应。但“《转基因生物法》案”还有不尽

如人意的地方：即便裁决确认了《宪章》所载的所有权利与义务，宪法委员会对于不同条文还是进

行了区别对待。宪法委员会分三步对与《宪章》第５条有关的条文进行了相对彻底的审查，而对与

第７条有关的条文只进行了有限的审查。

再者，本案使立法机关的双重环境权得到确认。事实上，除了《宪章》明确要求立法机关落实保障

环境权外，２００５年３月１日通过的第２００５ ２０５号宪法法案还在《宪法》第３４条中增加了一项规定，

即由“法律”确定“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在本案中，宪法委员会基于《宪章》第７条和《宪法》第３４条

对《转基因生物法案》的两段内容进行了审查，认可了立法机关的这种权限。不过，这种由立法机关主

导的《宪章》的应用也存在隐患。在合宪性先决机制建立之前，个人不可质疑法律是否符合《宪章》，宪

法委员会对立法机关审查的力度可能对环境权产生影响。只要宪法委员会采用宽松的审查态度，立

法机关就可以避免违宪，事实上，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８日的裁决证实了这种疑虑。〔４１〕

（三）宪法委员会主动适用：“碳税案”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９日，宪法委员会在审查《２０１０年金融法案》（Ｌｏｉｄ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ｐｏｕｒ２０１０），涉及

此法案的裁决简称为“碳税案”）时，认为涉及企业碳税（ｌａ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ａｒｂｏｎｅ）豁免的规定，既违

反了“与全球变暖作斗争”的目标，又造成公众收费不平等，违反《宪章》第２条、第３条和第４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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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四部分《宪章》的价值条款和目标条款部分会详细论述。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８日，第２００８ ２１１号裁决中，宪法委员会审查了《核事项透明度和安全》的第２００６ ６８６号法

规的法律性质。在这起案件中，法国总理根据《宪法》第３７条第２款的规定提起审查申请，希望确定有关核扩散安全

透明度问题和高级信息委员会中各类议员代表人数条款的性质（法律性质还是行政立法性质）（ｌｅｃａｒａｃｔèｒｅ

ｒｇｌｅｍｅｎｔａｉｒｅ）。宪法委员会认为，这一规定不违反《宪法》第３４条规定的环境保护基本原则和《宪章》第７条规定，具

有行政立法性质。



及《宪法》３４条规定的平等原则。

事实上，提起审查的议员们没有提出“碳税”条款违反《宪章》，政府也没有在辩护中援引这一

宪法性文件，是宪法委员会主动在裁决中审查该法与《宪章》第２、３和４条的关系：

《环境宪章》第２条“每个人都有义务保护和改善环境”；第３条“每个人都应当依法预

防或限制其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危害”；第４条“每个人都应当依法对其造成的环境危害承

担赔偿责任”这些条款，和《环境宪章》其他条文一样，有宪法价值…… 〔４２〕

在接下来的说理中，宪法委员会却并没有继续依据《宪章》审查《转基因生物法案》第７条中与

“碳税”有关的内容，而是依据平等原则进行了审查：〔４３〕

考虑到，根据《宪法》第３４条，立法机关应根据宪法原则，结合每种税收的特点，确定

纳税人必须遵守的规则；平等原则（ｌ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ｄｇａｌｉｔ）并不排除为了公共利益，制定促

使纳税人交税的具体收费规则，前提是制定的规则能被证明是正当的…… 〔４４〕

可以看出，就裁决的字面意思而言，《宪章》第２、３和４条在该裁决推理中发挥的作用模糊，宪

法委员会似乎只根据平等原则对《转基因生物法案》进行审查（第８０、８１和８２节）。其实，宪法委员

会选择《宪章》第２、３和４条，是希望将这些条款作为平等原则的解释，提醒立法机关，保护、预防和

赔偿的义务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必要的，不能完全免除工业家的税收，何况这些工业家还是温室

气体的主要排放者。

本案在宪法委员会对《宪章》的进阶使用历程中，是具有特殊地位的。一方面，宪法委员会通

过对平等原则的解释指出，《宪章》规定的环境义务对“每个人”都有效力。从逻辑上讲，这种解释

很自然地衍生出应允许“每个”诉讼当事人在法庭上主张“人”对环境的权利和义务。〔４５〕另一方

面，本案中还将《宪章》第２、３、４条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作为对１７８９年《人权宣言》第１３条的补充，

该条款规定：“为了维持武装力量和行政管理的开支，公共赋税是必要的，应该根据所有公民的能

力来予以分担。”而将《宪章》与《人权宣言》放在一个水平上进行应用。

三、作为主观权利的环境权：公民

基于《环境宪章》提请审查

　　随着２００９年“碳税案”的铺垫，个人在环境上所应承担的义务逐渐清晰，那么个人在法律上拥有的权

利，是接下来发展的方向。随着合宪性先决机制（Ｌ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ｄ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ＱＰＣ）的建立，个人有了

接近宪法委员会的路径。合宪性先决机制建立后，基于《宪章》审查的第一案“《住房和建筑法》案”则证

实了个人拥有《宪章》规定的环境权。所谓的合宪性先决机制，指的是《宪法》第６１ １条规定的：

在普通诉讼程序中，若认为法律之规定对宪法所保障的权利与自由构成侵害，可经

由最高行政法院和最高司法法院向宪法委员会层转违宪审查申请，由宪法委员会在确定

期限内予以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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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项税项主要针对个人，而对污染最严重的工业活动是豁免的。在提到平等原则时，法官进行

了彻底的审查，发现违反平等原则的行为与法律的目的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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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宪性先决机制是一种抗辩、事后、半抽象、半集中的审查机制，允许在普通法院的诉讼过程中，

由诉讼当事人向法官提请或直接由主审法官提请。换言之，合宪性先决机制基于个案，向当事人开

放。〔４６〕２０１１年１月涉及《住房和建筑法》（Ｃｏｄｅｄｅｌａ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ｔｄｅｌ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ｎ），涉及此法律的裁决

简称为“《住房和建筑法》案”）的案件，是第一起当事人基于《宪章》，向宪法委员会提请审查的案件。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７日，宪法委员会根据《宪法》第６１ １条，收到了最高法院（Ｃｏｕｒｄｅｃａｓｓａｔｉｏｎ）的申

请（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７日第三次民事会议决定２２１）。〔４７〕申请人与邻居发生争执，认为位于其家附近的

卡车服务区对其造成了滋扰。在法国法律中，长期以来一直用“先占（ｐｒｅ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理论”处理这

种问题。也就是说，在下列情况下，个人不能因为邻居造成的损害要求赔偿：一是在个人提出索赔

之前该活动已经存在；二是邻居事先就知道该活动的存在；三是该活动是依法进行的。但申请人

认为这一理论不合理，理由是法律要随着实际生活不断修改。其实，这个理论的起源非常简单，法

国是一个农业国，因此，如果个人决定在农场附近购买房产，那么个人需要自担风险。简单来说，

就是个人需要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之后不能声称邻居打扰自己的安宁。后来这一原则逐渐扩

展到其他活动。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申请人必须对《住房和建筑法》第Ｌ．１１２ １６条所保障的权

利和自由提出质疑，该条款规定：

在如下三种情况中，因农业、工业、船舶、商业或航空等活动的滋扰对建筑物的居住者造

成的任何损害，业主没有索取赔偿的权利，如果暴露于这些滋扰的建筑物是在滋扰活动存在

之后申请的规划许可，如果可以证明出售或出租的合同是在此类滋扰的活动存在之后缔结

的，前提是这些滋扰活动是符合现行的立法或监管的，并且无情势变更条件。〔４８〕

也就是说，《住房和建筑法》第Ｌ．１１２ １６条免除了行为人因农业、工业、船舶、商业或航空等活动

而造成滋扰的任何责任。归纳起来，该条规定了两个条件：一是被滋扰的建筑物的规划许可、买卖或

租赁行为发生在造成滋扰的活动之后；二是农业、工业、船舶、商业或航空活动必须符合法律和法规。

事实上，本案的关键是时间问题———在申请人入住之前，服务区已经存在，所以根据先占理论，服务区

所有者可以根据《住房和建筑法》，主张免除新邻居提出的任何索赔。申请人试图用新颁布的《宪章》

来修正这一理论。他们认为这一规定不符合《宪章》，特别是第１至第４条，如裁决第２段所述：

考虑到这一点，根据申请人的说法，该条款《住房和建筑法》第Ｌ．１１２ １６条免除了由

于农业、工业、船舶、商业或航空活动所造成的滋扰的一方的责任，免除了他们对任何在

有关活动开始后才定居的人损害的责任，这违反了《环境宪章》第１至第４条。〔４９〕

但宪法委员会并紧接着依据《宪章》进行审查，而是首先依据１７８９年的《人权宣言》进行审查。宪

法委员会认可了《人权宣言》第４条和第１６条规定的在诉讼中提起损害赔偿的权利，但认为这两条规

定的权利并非绝对权利（ｎｏｎａｂｓｏｌｕｔｅ，即可由立法机构视情况予以限制和作出例外规定的权利）。

首先，考虑到《人权宣言》第４条规定：“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其他人的行为”，从

本条款中可以看出，作为一项原则，任何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都要求过错方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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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的权利是这一宪法规定的体现；尽管如此，这项要求并不妨碍立法机

关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规定可能产生这种责任的限制；立法机关可以基于同样的理由

对该原则作出例外规定或限制其适用，前提是它不会过分违反《人权宣言》第１６条，造成

侵权行为受害者的权利或有效的司法救济措施的缺失。〔５０〕

《人权宣言》第１６条规定的是“凡个人权利没有保障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简言之，宪

法委员会认为在《人权宣言》第４条和第１６条的框架下，立法机关有权依据公共利益的考量，限定受

害人提起损害赔偿的条件。随即，宪法委员会还依据《宪法》第３４条验证立法机关拥有这种权力：

考虑到《宪法》第３４条规定：“‘下列事项的基本原则由法律规定……所有权制度，物

权，民事和商事的义务’以及‘环境保护’”；立法机关始终有权在其管辖范围内，根据具体

情况，采用其认为适当的新规定，修改或废除以前的立法，立法机关在行使这些权力时，

不得侵犯宪法保障的权利。〔５１〕

事实上，宪法委员会本可以在此停止，因为综合《人权宣言》第４条、第１６条和《宪法》第３４条

的规定，很明显宪法允许《住房和建筑法》基于公共利益，规定上述免责条款。但是，宪法委员会认

为《宪章》第１至第４条规定的内容是可以在这种合宪性先决机制中援引的权利和自由。一方面，

当然是对诉讼当事人的回复；另一方面，宪法委员会也希望通过具体解释《宪章》第１至４条的内

容，借此肯定个人是和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并立的，《宪章》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承载主体，实现宪

法的“绿化”：

考虑到……《环境宪章》第１条和第２条规定：“每个人都拥有在平衡的和有益健康的

环境里生活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义务保护和改善环境”；也就是说，这些条款所规定的

权利和义务的主体，不仅包括要求公共机构（ｐｏｕｖｏｉｒｓｐｕｂｌｉｃｓ）和行政当局（ａｕｔｏｒｉｔ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在各自职权范围内的尊重，而且包括所有个人；根据这些规定，每个人都

有义务保证他的行为不会对环境造成损害；立法机关可以自主决定因违反这项义务而可

以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的条件；但是，立法机关在行使这些权力时，可能会限制个人提起损

害赔偿诉讼的权利。〔５２〕

其实，这一段说理与裁决的前面部分是断层的。《宪章》第１、２条的规定与宪法委员会在本案

中想要论证的立法机关是否有权规定免责条款并无关联，宪法委员会只是借此强调了每个人均有

《宪章》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宪章》第３条和第４条则规定，在立法机构界定的框架内，行政机构有

权确定每个自然人或法人都应预防和修复其对环境造成的任何损害：

考虑到……《环境宪章》第３条和第４条规定：“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每个人都

应防止他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如做不到，应限制损害的后果。每个人都必须在法律

规定的条件下，承担他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在遵守上述原则的前提下，应由立法机构在

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和行政当局一起，确定保障上述原则的实施程序。〔５３〕

本段说理看似是“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进行，与立法机关权限相联系，但就论述立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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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权限的角度，稍显多余。宪法委员会在此提及《宪章》第３、４条，其实还是为了凸显“个人”的

义务。换言之，在《人权宣言》１～４条和《宪法》第３４条已经充分论证立法机关有权制定《住房和建

筑法》第Ｌ．１１２ １６条这样的免责条款时，宪法委员会仍旧审查了《宪章》１～４条，看似是在回应申

请人的请求，其实是延续了“碳税案”的思路，凸显个人有权引用《宪章》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即《宪

章》规定的环境权可以作为拥有“主观权利”面相的基本权利存在。

四、余　　论

在宪法委员会的裁决中，对《环境宪章》的应用是稳步且不断推进的。在合宪性先决机制确立

之前，从小试牛刀的“《海外法国人登记法》案”确认《宪章》宪法团成员地位，到“《转基因生物法》

案”确认《宪章》的所有权利与义务，再到“碳税案”中的主动适用，宪法委员会通过《宪章》对普通法

律的审查，肯定宪法环境权的“客观价值秩序”面相；合宪性先决机制确立后，第一例公民基于《宪

章》提请审查的“《住房与建筑法》案”，则认可了宪法环境权的“主观权利”面相。但是，对于将《宪

章》作为以人类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向以生物为中心的深层生态学的转折，还为时尚早。〔５４〕

（一）对《环境宪章》规定的环境权仍应作限缩性的解读

对于《宪章》的颁布，法国国内外的学者都报以强烈的期待，希望通过《宪章》，将环境权和社会

权与自由权、政治权并立，成为人类权利的三大支柱之一。事实上，在立法层面，法国做到了这一

点。在进入宪法序言之后，《宪章》与１７８９年《人权宣言》和１９４６年《宪法》序言并列，共同构成法国

权利体系的三大支柱。但是就司法实践而言，《宪章》的适用仍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促使《宪章》

发挥上述成效的案例仍未出现。回顾２００５年的“《海外法国人登记法》案”、２００８年的“《转基因生

物法》案”“碳税案”以及２０１０年的“《住房与建筑法案》”等经典案例，我们看到了《宪章》《建立海外

法国人登记法册的法案》《转基因生物法案》和《住房与建筑法》等法律文件的交锋，但这并不能体

现其与自由权与政治权、社会权并立的属性。〔５５〕“碳税案”和“《住房与建筑法案》”中《宪章》与《人

权宣言》的并列应用也只是体现了其宪法性文件的地位。

《宪章》虽然得到了宪法委员会的青睐，但仍处于肯定《宪章》宪法性文件性质和宪法环境权可

司法性的初级阶段。在出现《宪章》所载环境权与其他基本权利（如自由权与政治权）交锋的裁决

之前，对《宪章》所载环境权的法律地位仍不能过分拔高。

（二）《环境宪章》规定的环境权具有可诉性且双重属性明显

宪法委员会通过裁决不断应用《宪章》规定的环境权，回答了宪法环境权是否具有可诉性这个

问题，且这些裁决中的环境权作为基本权利有两个面相，即“主观权利”和“客观价值秩序”的双重

属性。在“个人得向国家主张”的意义上，基本权利是一种“主观权利”；在公权力必须自觉遵守这

一价值秩序、尽一切可能去创造和维持有利于基本权利实现的条件上，基本权利又是直接约束公

权力的“客观价值秩序”或者“客观法”。〔５６〕从宪法委员会对《宪章》的应用历程来看，《宪章》所载

环境权的“客观价值秩序”和“主观权利”均有体现。在合宪性先决机制建立之前，由于个人无法向

宪法委员会提起诉讼，《宪章》的权利与义务由有提请审查资格的总理、议员等行使，主要表现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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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法律的审查，力图构建有利于保护环境的秩序，即环境权的“客观价值秩序”面相。在合宪性

先决机制建立后，则展示了环境权作为“主观权利”的一面，个人基于《宪章》要求审查法律，保护自

身的环境权，这也是环境权最为直观的一个表现。

其实环境权作为一种基本权利一直被诟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环境的保护与应用十分依赖公

权力机关。传统环境法学研究的核心也一直是环境行政权，围绕着环境行政权的配置、行使、监督

和救济，重心放在环境权与环境行政权的关系上。〔５７〕即便在法国，环境法也是行政法的分支。那

么自然就会有疑问，公权力代表的国家是否可以作为环境权的主体？此处有正、否两派观点。有

学者主张，从需要国家为权利的实现铺平道路的视角出发，代表国家的权力机关可以作为权利的

主体，即“国家环境权，是指国家根据宪法的授权而拥有的，保障全体人民……的环境权益的权

利”。〔５８〕从实践中看，美国的环境权理论“公共信托”学说就认为“政府作为受托人取得普通法上

的所有权，是环境资源名义上的所有者。……全体公民作为委托人和受益人，享有衡平法上的所

有权，是环境资源实质上的所有者”。〔５９〕但也有学者认为，国家不能作为环境权的主体，因为“国

家环境权论者所持的国内法的依据……实际上规定的是国家的职责或义务，而不是环境权”。〔６０〕

就本文梳理看来，在《宪章》适用过程中，立法机关等公权力机关承担了为公民更好地行使环境权

创造条件的义务，但不是环境权的主体。

（三）逐渐模糊的宪法环境权的原则与目标

通过宪法委员会对《宪章》的应用，宪法环境权作为一个大概念具有可诉性不言自明。其实在法

国，随着对《宪章》的深入研究，已经有了对具体条款的区分。自２００５年被纳入宪法团以来，《宪章》的

权利和义务被认为具有不同的规范价值。宪法委员会区分了宪法价值的原则和目标，宪法价值的原

则是可以直接适用的，可以由当事人在法庭上援引，而宪法价值的目标则是对立法机关的要求，从未

由当事人在法庭上直接援引。〔６１〕这与认为《宪章》规定的环境权有“主观权利”和“客观价值秩序”两

个面相实属异曲同工。但对于哪些条款属于原则、哪些属于目标，仍难划一。有认为整个《宪章》基本

上没有可以直接适用的条款，唯一得到承认的是关于知情权的第７条〔６２〕；也有认为只有第３条、第

４条和第５条才是硬权利（ｄｕｒｓ），其他的都是软权利（ｍｏｕｓ）〔６３〕。目前一般学理分类认为，《宪章》中具

有宪法价值的原则是第５条，具有宪法价值的目标是序言６～７段，正文１～７条。
〔６４〕

但是，宪法委员会可以通过其审查的深度，改变《宪章》条款的学理性质分类。宽泛的解释能给予

权利和义务丰富的内涵，这些权利和义务成为宪法权利，可以直接执行；而狭义的解释则意味着必须

由立法机关履行这些权利和义务。如在“《海外法国人登记法》案”中，《宪章》第６条得到了狭义的解释。

《环境宪章》第６条规定：“公共政策应当促进可持续发展，并要协调环境的保护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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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以及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冲突。”立法机关应根据这些条款所规定的调解原则，确定其

实施方式。〔６５〕

在该案中，宪法委员会认为由法律制定具体程序，才能更好地履行这些权利和义务。但是在

“《住房和建筑法》案”中，宪法委员会通过适用，确定了《宪章》第１～４条宪法价值的原则的性质。

现以第３条为例，一般认为，《宪章》第５条规定的风险预防原则（ｌ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ｄｅｐｒｃａｕｔｉｏｎ）是具有

宪法价值的原则，而第３条规定的损害预防原则（ｌ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ｄｅｐｒｖｅｎｔｉｏｎ）是宪法价值的目标，但

是在实践中，第３条恰恰在“《住房和建筑法》案”中被个人使用。宪法委员会依据《人权宣言》和

《宪法》第３４条完成说理后，仍旧据此进行了审查，正面肯定了《宪章》第１～４条可以在法院的诉讼

中，由个人直接援引，改变了这些条款的学理分类。

据此可以认为，宪法委员会是希望通过裁决，传递一种《宪章》的所有权利与义务、原则与目标

均具有可诉性的信号。

《宪章》颁布已经过了１５年充满艰难与希望的历程。一方面，宪法委员会通过裁决稳步推进

《宪章》权利与义务的落实，用案例对宪法环境权是否具有可诉性做出了答复，完成了《宪章》中的

宪法环境权作为基本权利从“客观”到“主观”的平稳过渡，并有意破除学界对《宪章》价值与目标条

款的区分，希望全面承认《宪章》规定的权利与义务。但另一方面，对于《宪章》，我们仍应理性看

待，就当前的实施现状来看，将《宪章》作为以人类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向以生物为中心的深层生态

学的转折标志，强调环境意义上的生态人，仍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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